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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3-2-183-001

进贤县温圳镇艺某幼儿园诉进贤县温圳镇六某幼儿园等横向垄

断协议纠纷案

——垄断协议的效力认定

关键词 民事 垄断协议 横向垄断协议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合同效力 

赔偿请求

基本案情

原告进贤县温圳镇艺某幼儿园（以下简称艺某幼儿园）诉称：其与

被告进贤县温圳镇六某幼儿园（以下简称六某幼儿园）等其他四家幼儿

园共同签订《幼儿园合作协议书》和《幼儿园合作的补充协议》（该两

份协议以下统称涉案协议），约定合作各方对收入和开支共同结算并平

均分配利润，六某幼儿园等四家幼儿园对艺某幼儿园的人数减少和其不

在特定区域开设幼儿园进行补偿。因该四家幼儿园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偿

款，故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：六某幼儿园支付补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2017年7月1日、2018年8月19日案涉五家幼儿园两

次签订涉案协议，其中约定：六某幼儿园等其他四家幼儿园每学期各支

付人民币2.5万元（币种下同）给艺某幼儿园，四年付清80万元为止，付

款时间为2017年10月起至2021年3月止；对艺某幼儿园不在温圳镇老街开

办幼儿园的经济补偿标准，从2017年9月起至2027年6月止，每年六某幼

儿园等其他四家幼儿园按所得净盈利50万元为标准，在此基础上，各方

另增加的净盈利，应按10%分别支付给艺某幼儿园。2018年1月30日，案

涉五家幼儿园及其他幼儿园共同签订《承诺保证书》，载明：因幼儿园

运营成本增加，为维持正常运转及平稳发展，各幼儿园承诺下学期每位

幼儿上调不低于500元保教费；同时，上调保教费期间各幼儿园不得以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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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理由收取其他幼儿园的原有生源，除非家长有特殊情况，且经双方幼

儿园协商调整同意；上调保教费期间各幼儿园不得以任何理由及方式擅

自降低收费标准。

2018年8月20日，案涉五家幼儿园共同商定了2018年秋季各园收费标

准，并共同签名捺印予以确认。

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6日作出（2021）赣01知民

初8号民事判决：驳回艺某幼儿园的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艺某幼儿园不服

，提起上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2日作出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

2253号民事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裁判理由

本案中，案涉协议明确约定了固定和上涨价格、个别经营者退出相

关市场等内容，不仅明显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的目的，而且也实际产生

了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，构成横向垄断协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一条明确其立法宗旨，就是预防和

制止垄断行为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，维护消费者利

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。具体来讲，反垄断法的目的是预防和制止排除、限

制竞争的行为，维护市场竞争机制，提高经济效率，从整体上提高产品

质量和降低价格，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或者服务，使消费者获

得福利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正是因为垄断行为影响整体经济运行效率

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故原则上应当将反垄断法关于禁止垄断行为的规定作

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。对此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

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五条特别规定：“被诉

合同内容、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的

强制性规定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。但是，该强制性规定不

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。”据此，涉案协议因构成垄断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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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应当依法认定无效，故对各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，艺某幼儿园无权根

据涉案协议的约定提出利益诉求。

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：“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，给他人造成损失

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”根据该条规定的文义，可以看出其中规定的

“他人”系指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外的遭受垄断损害的其他人，而

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本人（包括垄断协议的各方当事人）并不在该条

规定保护的主体范围之列。根据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，该法第五十条的

立法目的在于为垄断行为受损害人提供法律救济，并不为所有实施垄断

行为的经营者提供不当获利的机会。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根据该协议主

张损害赔偿，实质上是分配垄断利益，而经营者通过垄断获利的行为是

反垄断法所预防和制止。本案中，艺某幼儿园请求六某幼儿园向其支付

经济补偿金及违约金，即属于经营者实施垄断不当获利的典型类型，应

当不予支持。

裁判要旨

反垄断法关于禁止垄断行为的规定，性质上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

，经营主体违反反垄断法订立的协议一般应当认定无效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15条、第17条、第60条第1款（本案

适用的是2008年8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12条、第

13条、第50条）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2〕5号，2020年修正）第15条

一审：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赣01知民初8号民事判决

（2021年7月26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2253号民事判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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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2年6月22日）


